	东 莞 市 商 务 局

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东商务函〔2025〕32号
东莞市商务局等3部门关于开展东莞

老字号申报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经济发展局、宣传教育文体旅游办、文化服务中心、市场监督管理分局，松山湖商务与投资促进局、宣传教育文体旅游局，滨海湾经济科技金融局、综合办公室、市场监督管理分局：
根据《东莞老字号认定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有关规定，市商务局、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开展2025年东莞老字号申报认定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要求及流程

各镇街（园区）商务主管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对照《办法》

（详见附件1）及其附件《东莞老字号评选及认定要求》，坚持“优中选优”原则，深入挖掘辖区内历史底蕴丰厚、经营管理规范、创新发展能力突出的企业，向市商务局推荐。

（一）组织企业申报。各镇街（园区）商务主管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组织本辖区内具有申报意愿的企业填写《“东莞老字号”申报书》（详见附件1），并在企业准备材料过程中给予指导。

（二）择优审核推荐。各镇街（园区）商务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后，于2025年11月20日前将推荐函、推荐企业汇总表（模板详见附件3）和企业申报材料（纸质版一式四份、电子版刻录光盘1张）通过递送或寄送方式交至市商务局。市属企业及中央驻莞企业可通过其一级集团（总公司）并经其主管部门择优遴选，书面同意后向市商务局申报。

二、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解读。各镇街（园区）商务主管部门切实发挥牵头作用，主动与相关部门加强联动，确保工作有序推进，加大工作宣传力度，做好对企业的政策解读，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妥善处理企业、群众等有关方面的诉求。

（二）实事求是，严格把关。各镇街（园区）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申报企业要充分认识东莞老字号申报工作的科学性、严肃性，坚持公平公正、公开透明，严格做好材料审核

及企业推荐工作。推荐名单应征求市场监管、税务、金融等部门意见，对申报企业的基本情况、经营情况、合法合规情况进行把关。对于提交虚假情况的企业，市商务局将取消参评资格并不予参评下一批东莞老字号。

（三）强化服务，积极指导。东莞老字号申报坚持自愿参与原则，市商务局及各相关部门不收取任何费用，不指定任何中介机构为企业提供有偿服务，建议企业自行准备申报材料。各镇街（园区）商务主管部门要加强业务指导，积极协调解决企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各企业可通过各镇街（园区）联系电话进行申报咨询与联络（联络电话详见附件4）。

联系方式：

市商务局：卢志君，22995183；唐志星，22819760。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尹懿琪，22837055。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吴晓珊，26986566。

邮寄地址：

东莞市南城街道莞太路33号商务局大楼八楼市场规划与建设科

附件：1.“东莞老字号”申报书

      2.东莞老字号认定评价指标

      3.各镇街（园区）推荐名单汇总表

      4.各镇街（园区）商务主管部门咨询联系表

东莞市商务局  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0月30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附件1

“东莞老字号”申报书

申报企业：                       （盖章）
推荐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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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莞老字号”申报表
（请首先仔细阅读表后所附“填表说明”，再按照要求逐项填写）

	品牌基本情况

	品牌名称
	
	创立时间
	    年    月

	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企业网址
	

	法定代表人
	
	手机
	
	传真
	

	联系人姓名
	
	部门及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邮编
	

	企业性质
	按照《关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第一条规定，选择一项市场主体分类填写

	主营业务
	

	主营业务所属行业
	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从97项“大类”中选一项填写

	注册商标情况

	代表性注册商标
	

	详  情
序  号
	商标名称
	商标注册号
	国际分类
	核定使用的商品/服务
	驰名商标

	商标信息1
	
	
	
	
	□是□否

	商标信息2
	
	
	
	
	□是□否

	商标信息3
	
	
	
	
	□是□否

	资本情况

	主要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所占比例
	
	股东名称
	所占比例

	
	1
	
	    %
	4
	
	    %

	
	2
	
	    %
	5
	
	    %

	
	3
	
	    %
	6
	
	    %

	国内资本占比
	    %
	外商投资占比
	    %
	无形资产价值
	万元

	是否上市
	□是 □否
	上市地点
	
	总市值
	万元

	经营情况

	连锁经营
	□是  □否
	店铺数目：   家，其中直营店：   家，加盟店：   家

（截至2024年底，无加盟情况则仅填写直营店数量）

	线上渠道
	□自建
	□网站   □APP    □小程序   □其他

	
	□平台
	□阿里   □美团   □京东   □抖音   □其他


	经营情况
年  度
	营业额（万元）
	净利润额（万元）
	纳税额（万元）

	
	线下
	线上
	合计
	线下
	线上
	合计
	线下
	线上
	合计

	2024年
	
	
	
	
	
	
	
	
	

	2023年
	
	
	
	
	
	
	
	
	

	2022年
	
	
	
	
	
	
	
	
	

	管理情况

	人力资源
	总计：   人。其中，管理层：   人，占   %，普通员工：   人，占   %

	
	学历：本科以上学历：    人，占    %，高中以上学历：    人，占    %

	
	职称：高级职称：        人，占    %，中级职称：      人，占    %

	历史传承情况

	创始人
	
	籍贯
	
	民族
	
	主要传承关系

□家族□师徒□其他

	传承人
	
	籍贯
	
	民族
	
	

	创始店地址
	
	建筑面积：   ㎡
	营业面积：    ㎡

	现总店地址
	
	建筑面积：   ㎡
	营业面积：    ㎡

	是否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是□否
	层级：□国家 □省 □市
	是否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是  □否

	是否被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
	□是□否
	层级：□国家 □省 □市 □未定级
	所属权
	□自有  □租赁

	是否有可移动文物
	□是□否
	可移动文物

数量
	      个
	是否建立专门的博物馆或展示场所
	□是  □否

	知识产权保护情况

	专利情况
	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
	

	
	申请日
	年   月   日
	期限
	□十年 □十五年 □二十年

	
	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
	

	
	申请日
	年   月   日
	期限
	□十年 □十五年 □二十年

	
	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
	

	
	申请日
	年   月   日
	期限
	□十年 □十五年 □二十年

	境外知识
产权保护
	商  标
	

	
	专  利
	

	
	其  他
	

	法律纠纷情况
	□有（详情请在申报资料中提供）    □无

	申报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
	

	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一、品牌基本情况

（一）品牌名称指申报企业（个体工商户）历史上长期使用并传承至今，能够代表企业主营业务、产品服务、经营理念、商业道德、社会声誉等整体形象，受到市场和消费者广泛认可，并明显区别于其他竞争对手的文字符号。品牌名称应当至少与申报企业的字号、代表性注册商标二者之一相一致。

（二）创立时间为申报企业（个体工商户）出现类似企业的组织形式（如作坊、店铺等），并使用前述品牌名称对外开展经营、宣传等活动（如成立企业、注册商标，在门头、店招、牌匾等位置使用该品牌名称等）的时间，且须在申报材料中通过时间轴、大事记等图表形式列明品牌传承脉络并提供相关材料。

1.某一品牌在发展过程中分拆形成的多个不同品牌，或延伸产生的若干副品牌、子品牌，应视作独立品牌并重新计算创立时间，原则上不得以原品牌创立时间计算。

2.某一品牌在发展过程中名称发生变化，但传承关系明确、无争议且运营主体、主营业务、生产技艺有序接续，可使用变化后的品牌名称申报“东莞老字号”，并按照原品牌计算创立时间。

3.品牌衰退、消亡一定时间后重新恢复运营且品牌所有权无争议的，可按照原品牌计算创立时间，并确保品牌权属的延续性、一致性、唯一性。

二、企业基本情况

（一）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住所、法定代表人等信息根据企业营业执照填写，与提供的其他材料、印章保持一致。

（二）通讯地址应填写能够收取信件、快递的有效地址，可与申报企业住所一致。
（三）企业性质：按照《关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可通过国家统计局网站下载http://www.stats.gov.cn/sj/tjbz/gjtjbz/202302/t20230213_1902786.html）第一条所规定的市场主体分类填写，并填写具体细分类别。如：申报企业属于“100内资企业—110有限责任公司—111国有独资公司”，则应填写“111国有独资公司”。申报企业属于“300外商投资企业—310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则应填写“310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四）主营业务：指企业（个体工商户）历史上长期从事、具有明确传承脉络、且主要面向居民生活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业务，不等同于但不得超出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须在申报材料中通过时间轴、大事记等图表形式列明主营业务传承脉络并提供相关材料。
（五）主营业务所属行业：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可通过国家统计局网站下载http://www.stats.gov.cn/xxgk/tjbz/gjtjbz/201710/t20171017_1758922.html），从97项“大类”中选一项填写。如：“01农业”、“15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等。
三、注册商标情况

（六）代表性注册商标：企业（个体工商户）历史长期使用并传承至今，受到市场和消费者广泛认可，与品牌名称相对应的商标名称。

（七）商标信息：与代表性注册商标相一致的相关商标证书信息，包括商标名称、商标注册号、国际分类、核定使用的商品/服务等，应与商标注册证上信息完全一致。拥有多个的商标证书的，仅填写与主营业务相一致或紧密相关的商标证书信息，并在申报材料中提供相关材料。仅拥有商标使用权的，须同时提供商标许可使用合同和商标使用许可备案通知书。

1.申报企业填写的若干商标信息中，应有至少1项商标信息的核定使用商品或服务范围与主营业务相一致。其他与主营业务紧密相关的商标信息，须在申报材料中详细说明相关性，并需经商务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组织专家评议后决定是否认可。
2.涉及驰名商标的，须逐一在申报材料中说明，内容应包括获得驰名商标保护的时间和方式（行政认定或司法判定）以及相关材料，其中行政认定须说明认定单位，司法判定须说明案件概况。

3.商标信息可根据实际情况加行。
四、资本情况

（八）主要股东情况按股权占比由大到小依次填写至多6个主要股东名称及占比。

（九）国内资本占比包括国内自然人股东出资和国内资本占主导的法人股东出资，外商投资占比包括外国投资者直接或者间接投资的比例，国内资本占比与外商投资占比合计应为100%。
（十）无形资产价值须经有关部门评估并在申报材料中提供相关材料，若无则不填写。

（十一）根据实际填写截止申报日的上市情况，上市地点应完整填写交易所名称，如“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等。
（十二）总市值指上市公司截至填写本申报表时的股票总价值。
五、经营情况

（十三）须提供2022—2024年资产负债表、利润表、损益表，且申报材料中相关数据须与所附材料一致。无相应数据的填“0”。

（十四）线上渠道应据实勾选自建、平台渠道情况，如尚未建立该渠道则不必勾选。勾选自建、平台后，应分别勾选其包含的网站、APP、小程序以及阿里、美团、京东、抖音、其他等选项（可多选）。
（十五）财务非独立核算的，应提供公司内部管理数据，并在申报材料中提供上级公司财务状况，行业组织、审计机构等有关机构出具的有关材料等。

六、管理情况

（十六）人力资源填写直接参与经营、管理、运作的员工人数，包括正式员工和临时员工。

七、历史传承情况

（十七）创始人指历史上首先发起并运营管理该品牌的个人。
（十八）传承人指申报企业负责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或其他拥有该品牌传承权属并负责运营管理的个人。
（十九）主要传承关系应据实勾选家族、师徒或其他传承方式，同时在申报材料中以谱系图等形式列明自创始人起延续至当今传承人期间清晰的历代沿革和传承脉络，并提供相关材料。
（二十）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指申报企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如勾选“是”，则须同时勾选被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的层级（可多选）。

（二十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指申报企业（个体工商户）为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命名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二十二）不可移动文物指申报企业（个体工商户）门店、厂址等场所被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或未定级不可移动。如勾选“是”，则须同时勾选层级（不可多选），以及自有、租赁情况。
（二十三）有可移动文物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由申报企业收藏的可移动文物。如勾选“是”，则须同时填写可移动文物数量。
（二十四）专门的博物馆或展示场所指专用于展示该品牌、申报企业或所属行业历史沿革、传承故事、文化内涵的固定空间或区域。如勾选“是”，则须在申报材料中提供实地照片等相关材料。
八、知识产权保护情况

（二十五）填写国内专利情况和境外商标注册、专利申报等情况，以及相关法律纠纷情况。所有知识产权保护情况均须在申报材料中说明。可根据实际情况加行。

九、其他
（二十六）非申报企业自行制作的材料，通过复印件、影印件、照片、网络截图等形式提供即可。
（二十七）申报表应由申报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
二、品牌及企业基本情况介绍

简明扼要介绍品牌及企业历史沿革、传承脉络、发展现状等情况，重点突出历史文化底蕴和守正创新发展亮点，不超过3000字，必要时可附相关图片。
三、相关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由申报企业（个体工商户）结合自身情况提供，主要包括《“东莞老字号”申报表》中涉及的相关材料，能够印证满足《东莞老字号认定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七条要求的相关材料，能够印证符合《东莞老字号认定评价指标》评分要求的相关材料，以及商务主管部门和相关部门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申报企业认为有必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为便于专家评审时检索，申报企业须自《“东莞老字号”申报表》首页起，在页脚居中位置使用阿拉伯数字从“1”开始连续、完整标注页码（其间不中断、不重新编码）直至本申报书最末页。同时，在《申报材料索引表》（样式见下页，装订时置于品牌及企业基本情况介绍后、相关申报材料前）中逐项标记清楚相应材料页码位置，其中用于印证多个不同要求的申报材料只需提供一份，在《申报材料索引表》中标记清晰相应位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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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材料建议供企业参考：

一、基本条件
（一）关于“品牌创立时间在25年（含）以上（1999年12月31日之前）”，可提供：

1.清晰列明品牌传承脉络的时间轴、大事记等图表以及相关资料。

2.2002年及以前出版的地方志、县志、历史档案等史料记载的摘录。

3.反映品牌诞生、传承等重要事件、活动的文献记载。

4.包含时间信息的书籍记载、考证资料、字号牌匾、历史账目记录。

5.历史证明人提供的相关物证照片。

（二）主营业务连续经营20年（含）以上，且主要面向居民生活提供商品或服务，可提供：
1.对因企业改制、重组等客观原因中断经营的，允许在恢复经营且保持主营业务、生产技艺有序接续，且未产生其他争议性主体、不存在争议性纠纷的前提下，累计计算经营时间。

2.清晰列明企业名称、经营范围等演变过程和沿革脉络的时间轴、大事记等图表以及相关资料，如原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企业变更登记，2002年以前出版的地方志、县志、历史档案等史料记载的摘录等。

（三）在东莞市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可提供：
企业营业执照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四）无经营异常或严重违法失信记录，可提供：
截至申报前的查询记录等（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等网站查询）。

二、认定评价指标

（一）创立时间。与“品牌创立时间在25年（含）以上（1999年12月31日之前）”提供材料相同。

（二）原址保护。可提供：不可移动文物的公布文件、实地照片等。

不可移动文物指申报企业门店、厂址等场所被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或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情况。包括自有、租赁情况。

（三）历史价值。可提供：与品牌关联历史建筑的文字、影像资料。

（四）技艺传承。可提供：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证书、公布文件等。
（五）民间收藏文物保护。可提供：可移动文物的证书、实地照片、公布文件等。
（六）传承载体

1.博物馆或文化馆指专用于展示该品牌、申报企业或所属行业历史沿革、传承故事、文化内涵的固定空间或区域。

2.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指申报企业为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命名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3.可提供：博物馆、文化馆、非遗馆（展厅）、展室展厅、技艺展示、销售窗口照片、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传承基地等。

（七）理念影响。可提供：组织举办典礼仪式等文化活动资料，历代传承的店训、堂训、师训、店规等文字、影像资料。

（八）品牌权属。可提供：商标信息的相关资料，以及与主营业务紧密相关的资料。

（九）驰名商标。可提供：获得驰名商标保护的时间和方式（行政认定或司法判定）以及相关材料，其中行政认定须说明认定单位，司法判定须说明案件概况。

（十）宣传方式。可提供：以电影、电视剧、广告片、纪录片等形式宣传展示品牌文化或掌门人故事的资料。
（十一）诚信经营。可提供：获得相关奖励或资质的公告、文件或证书。
（十二）绿色经营。可提供：绿色企业认证、中国绿色环保产品等相关证书。

（十三）传播方式。可提供：举办有影响力的消费类、文化类活动的资料。

（十四）跨界融合。可提供：与国货品牌、影视或动漫作品、文创产品等跨界互动，联合打造IP，共同开展营销等情况的资料。

（十五）营销渠道。可提供：成立专门电商公司或电商团队的资料，运用互联网技术推动线上线下营销渠道融合并经营良好的资料。

（十六）消费体验。可提供：改进包装、标识设计、升级店面等资料。

（十七）主营业务。可提供：与“主营业务连续经营20年（含）以上”提供材料相同。

（十八）盈利能力。可提供：

1.近3年资产负债表、利润表、损益表，或经第三方审计的财务报告。

2.直观展示企业股权结构的股权穿透图、股权结构图等图示，以及相关资料。

3.上市企业年报等相关资料。

（十九）市场覆盖。可提供：产品覆盖范围、市场份额占比等资料。

（二十）企业上市。可提供：截止申报日的上市情况，应完整填写交易所名称及资料，如“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等。

（二十一）管理制度。可提供：建立高效完善内部管理制度的资料，如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环境卫生、知识产权、消费者权益、人才管理等，获得的各类体系认证证书。

（二十二）体制机制。可提供：

1.构建现代企业治理体系的资料，如深化改革、兼并重组、延长产业链、集团化或产业化发展等。

2.产销分离提供设立销售公司资料。

（二十三）服务品质。可提供：

1.企业在职员工拥有的非遗传承人、工艺美术大师、大国工匠证书等资料。

2.介绍产品、技艺或服务的文字、图片、影像资料。

3.体现产品、技艺或服务的文化产品，如出版发行的历史文化书籍、影视作品等。

4.历史名人题词、媒体报道等历史流传记录资料。

（二十四）产品创新。可提供：产品、技艺、服务与时俱进，持续推出新产品新服务且成效明显的资料。

（二十五）技艺创新。可提供：专利相关资料。

（二十六）研发平台。可提供：建立技术中心或科研机构的资料。

（二十七）人才培养。可提供：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资料。

（二十八）社会责任。可提供：参与抢险救灾、应急保供、乡村振兴、“百千万工程”、拥军等公益活动；开展救助弱势群体、捐资助学、扶贫助困等慈善活动；以及配合商务部门等政府相关部门开展内贸流通统计监测、社会消费品零售情况监测分析等工作责任的资料。

（二十九）公益活动。可提供：牵头或参与组建行业协会，积极参与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组织的消费促进和宣传推广活动，以及参与促进行业发展公益性活动的资料。

（三十）行业标准。可提供：制订行业标准等资料。

（三十一）荣誉奖励。可提供：各级政府部门、行业机构颁发的荣誉证书、牌匾照片、公告文件等。

四、真实性承诺书


附件3

附件2

东莞老字号认定评价指标

东莞老字号认定评价采取100分制，分别从历史底蕴、文化传承、社会影响、经营情况、社会贡献、荣誉奖励等六个一级指标进行具体评选（评分表见附表）。在对某一具体行业进行评价时，应在不改变一级指标内容的情况下，可依据行业特点及具体情况在实际评价中对二级指标进行适当调整。

一、历史底蕴

共计14分，主要从创立时间、原址保护、历史价值等三个方面进行评价。

二、文化传承

共计12分，主要从技艺传承、民间收藏文物保护、传承载体、理念影响等四个方面进行评价。
三、社会影响
共计26分，主要从品牌权属、驰名商标、宣传方式、诚信经营、绿色经营、传播方式、跨界融合、营销渠道、消费体验等九个方面进行评价。
四、经营情况

共计38分，主要从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市场覆盖、企业上市、管理制度、体制机制、服务品质、产品创新、技艺革新、研发平台、人才培养等十一个方面进行评价。

五、社会贡献

共计6分，主要从社会责任、公益活动、行业标准等三个方面进行评价。

六、荣誉奖励 

共计4分，主要从申报单位获得的荣誉奖励进行评价。

东莞老字号认定评价指标通常在企业自评、镇街推荐申报、市评议审定时参考使用，获评“东莞老字号”企业其评价得分原则上不得低于60分。
附表

东莞老字号认定评定指标

	一、历史底蕴（14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分说明

	历史底蕴
	创立时间
	9
	品牌创立时间在25年（含）以上。
	创立时间在25年（含）以上得5分；30年（含）以上年得6分；35年（含）以上年得7分；40年（含）以上年得8分；45年（含）以上得9分。不重复得分。

	
	原址保护
	2
	有塑造历史记忆、民族特色和文化传承的建筑或设施。
	生产经营场所被列为不可移动文物或历史建筑得2分；有历史传承建筑得1分。

	
	历史价值
	3
	具有突出的历史文化价值、较高的建筑艺术价值、体现一定的科学技术价值或其他价值特色的建筑。
	与重要历史事件、历史名人相关联，在城市发展与建设史、行业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或历史文化意义得1分；反映一定时期的建筑设计风格，建筑样式与细部等具有一定的艺术特色和价值，反映所在地域或民族的建筑艺术特点得1分；在城市或乡村一定地域内具有标志性或象征性，具有群体心理认同感得1分。每符合一项得1分，最多得3分。

	二、文化传承（12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分说明

	文化传承
	技艺传承
	3
	相关传统文化或技艺等被列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相关传统文化或技艺等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得3分；相关传统文化或技艺等被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得2分；同时被列入以上各级名录的，按最高层级得分，不重复得分。

	
	民间收藏文物保护
	3
	具有一定历史价值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代表性实物等。
	拥有与品牌相关的具有一定价值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代表性实物等文物得3分；拥有与品牌相关的具有一定价值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代表性实物等，未被列入文物得2分。

	
	传承载体
	4
	建有体现品牌文化价值的博物馆、文化馆、非遗馆（展厅）等或建有政府部门认定的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传承基地等。
	建有专门的博物馆或文化馆得2分；

已被认定为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为依托设立的非遗传承设施，如非遗馆（展厅）、非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传承基地等，地市级以上得4分、未评级得2分。同时获得不同层级荣誉的，按最高层级得分，不重复得分。

	
	理念影响
	2
	具有历代传承的店训、堂训、师训、店规等文化资源，并组织典礼仪式等活动。
	有历代传承且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典礼仪式等文化活动得1分；有历代传承的店训、堂训、师训、店规等品牌文化得1分。每符合一项得1分，最多得2分。

	三、社会影响（26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分说明

	社会影响
	品牌权属
	8
	依法拥有与东莞老字号品牌相一致的企业字号或注册商标的所有权或使用权。
	企业字号与品牌相一致得4分；拥有与品牌相一致的注册商标使用权得5分；拥有与品牌相一致的注册商标所有权得6分；企业字号、注册商标与品牌均相一致，且拥有注册商标使用权得7分；企业字号、注册商标与品牌均相一致，且拥有注册商标所有权得8分。不重复得分。

	
	驰名商标
	2
	与品牌一致的注册商标有驰名商标认定。
	持有与品牌一致的商标并受驰名商标保护的得2分；持有与品牌不一致的商标并受驰名商标保护的得1分。不重复得分。

	
	宣传方式
	3
	运用多种方式积极宣传品牌文化和掌门人故事。
	在电影、电视剧中宣传和展示品牌文化或掌门人故事得1分；以广告、视频（微视频、纪录片）、宣传册等形式宣传和展示品牌文化或掌门人故事得1分；在新媒体平台（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宣传和展示品牌文化或掌门人故事得1分。每符合一项得 1分，最多得3分。

	
	诚信经营
	2
	坚守质量强企，诚实守信，弘扬“守信于品、重质于行”精神，树立良好口碑和信誉。
	入选国家、广东省“诚信兴商”典型案例，实行首席质量官制度。每符合一项得1分，最多得2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分说明

	社会影响
	绿色经营
	1
	适应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把节约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有益于消费者和公众身心健康理念贯穿于经营管理全过程。
	有绿色企业认证证书、中国绿色环保产品证书等。

	
	传播方式
	2
	举办形式多样的购物消费活动、文化内涵丰富的文化活动，以及突出商旅文融合发展的互动活动。
	经常性举办具有影响力的大型主题消费类活动、文化内涵丰富的文化活动，以及突出商旅文融合发展的互动活动，每举办一次上述活动得0.5分，最多得2分。

	
	跨界融合
	3
	与匹配度高的国货品牌、影视或动漫作品、文创产品等跨界互动，联合打造IP，共同开展营销，吸引年轻消费群体，推动流量转化，引领国潮热点。
	与匹配度高的国货品牌、影视或动漫作品、文创产品等跨界互动，联合打造IP，共同开展营销。每采取一项措施得0.5分，最多得3分。

	
	营销渠道
	3
	运用互联网技术，利用第三方平台、公众号、直播带货、快闪店等方式，全方位推动线上线下营销渠道融合。
	成立专门电商团队得2分，运用互联网技术，利用第三方平台、公众号、直播、快闪店等方式，全方位推动线上线下营销渠道融合，每采取一种线上营销方式可得0.5分，最多得3分。

	
	消费体验
	2
	注重设计标识、改进包装、升级店面、提供增值服务等，提升产品消费体验。
	通过注重设计标识、改进包装，升级店面、提供增值服务等措施，提升产品消费体验，吸引更多消费群体，每采用一种措施得0.5分，最多得2分。

	四、经营情况（38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分说明

	经营情况
	主营业务
	5
	主营业务连续经营20年（含）以上。
	主营业务连续经营时间为20年（含）以上得3分；主营业务连续经营时间为30年（含）以上得4分；主营业务连续经营时间为40年（含）以上得5分。不重复得分。

	
	盈利能力
	4
	经营状况良好，可持续发展能力强。
	企业处于盈利状态得2分；持续盈利2年（含）以上得3分；持续盈利3年（含）以上得4分。不重复得分。

	
	市场覆盖
	5
	跨区域、数字化、连锁化经营情况。
	商品或服务进入境外市场得1分；商品或服务进入省外市场得1分；运用电子商务方式拓展销售渠道得1分；拥有2家以上的直营店或加盟店得2分，最多得5分。

	
	企业上市
	2
	企业是否上市。
	在境内外股票市场公开发行股票。

	
	管理制度
	3
	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包括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及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知识产权、消费者权益、市场公平竞争等。
	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包括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知识产权、消费者权益、其他制度。每拥有一种管理制度得1分，最多得3分。

	
	体制机制
	4
	深化企业改革，构建现代企业治理体系，拓展延长产业链，集团化、产业化发展。
	构建现代管理体系得1分；拓展延长产业链，产销分离得2分；集团化、产业化发展得1分，最多得4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分说明

	经营情况
	服务品质
	3
	坚守工匠精神，提升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永葆品质魅力。
	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工艺美术大师、大国工匠等技艺传承人，面向居民生活提供经济价值、文化价值较高的产品、技艺或服务，最多得3 分。

	
	产品创新
	3
	根据消费需求创新开发产品，提升产品创新力，丰富产品品类。
	在坚持产品品质前提下，根据广大消费者需求变化创新开发产品，丰富产品品类，最多得3分。

	
	技艺革新
	4
	运用先进技术和设备，全面掌握并运用传统工艺核心技艺和关键技术，与时俱进改进技艺，创新生产方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形成了与品牌传统工艺技术相匹配的新技艺，且成效明显。
	运用先进技术和设备，全面掌握并运用传统工艺核心技艺和关键技术，与时俱进改进技艺，创新生产方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形成了与品牌传统工艺技术相匹配的新技艺，且成效明显。最多得4分。

	
	研发平台
	2
	建立技术中心或科研机构，对传统技艺进行研究、保护、传承和创新。
	建立省级及以上技术中心或同级别科研机构得2分；建立市级技术中心或同级别科研机构得1分。不重复得分。

	
	人才培养
	3
	有完善的人才培养和管理制度，定期组织员工培训，积极吸收高等教育毕业生就业，吸纳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参与生产或培训等，注重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每采取一项措施得1分，最多得3分。

	五、社会贡献（6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分说明

	社会贡献
	社会责任
	3
	参与抢险救灾、应急保供、“百千万工程”、拥军等重大任务，配合商务部门等政府相关部门开展运行监测等工作。
	参与抢险救灾、应急保供、“百千万工程”、拥军等重大任务，参与每项任务得0.5分；开展救助弱势群体、捐资助学、扶贫助困等慈善活动，每项得0.5分；配合商务部门等政府相关部门开展运行监测等工作得1分。最多得3分。

	
	公益活动
	2
	积极参与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组织的老字号活动，组织促进行业发展的公益性活动。
	每参与1项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组织的老字号活动得0.5分；每组织一次促进行业发展的公益性活动得0.5分。最多得2分。

	
	行业标准
	1
	参与起草行业标准。
	参与起草行业标准。

	六、荣誉奖励（4分）

	荣誉奖励
	荣誉奖励
	4
	相关商标、产品或企业获得荣誉情况。
	相关商标、产品或企业获得中国质量奖等国家级荣誉称号得4分；相关商标、产品或企业获得广东省政府质量奖等省级荣誉称号得3分；相关商标、产品或企业获得市级、县级等荣誉称号得2分；相关商标、产品或企业获得其他荣誉称号得1分。同时获得国家级、省级、市县级荣誉称号的，按最高层级得分，不重复得分。


附件3

各镇街（园区）推荐名单汇总表

	序号
	企业名称
	品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
	东莞市鑫源食品有限公司
	鑫源
	0000000000000000

	2
	……
	……
	……

	
	
	
	

	
	
	
	

	
	
	
	

	
	
	
	

	
	
	
	

	
	
	
	

	
	
	
	


附件4

各镇街（园区）商务主管部门咨询联系表
	序号
	所在镇街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松山湖
	汤旭平
	22898529

	2
	滨海湾
	詹佳佳
	26889211

	3
	莞城街道
	钱浩良
	22100938

	4
	石龙镇
	熊键烨
	86116170

	5
	虎门镇
	钟绮君
	82790999

	6
	东城街道
	李浩威
	22331396

	7
	万江街道
	梁桂荣
	22271938

	8
	南城街道
	李伟钊
	23198919

	9
	中堂镇
	吴家明
	88811726

	10
	望牛墩镇
	曾婷
	88854980

	11
	麻涌镇
	李斐
	88821699

	12
	石碣镇
	唐晓伟
	86318090

	13
	高埗镇
	黎健斌
	81133970

	14
	洪梅镇
	谢鉴江
	88841968

	15
	道滘镇
	黄强江
	81332603

	16
	厚街镇
	林尚琪
	85823177

	序号
	所在镇街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7
	沙田镇
	黄锦兰
	88863066

	18
	长安镇
	戴毅贤
	85533913—515

	19
	寮步镇
	刘杨辉
	83321371

	20
	大岭山镇
	叶文芳
	83353581

	21
	大朗镇
	周秀嫦
	82811765

	22
	黄江镇
	冯静谊
	82118026

	23
	樟木头镇
	黄锦锋
	87711822

	24
	凤岗镇
	杨晓康
	87506329

	25
	塘厦镇
	叶鉴泉
	87939927

	26
	谢岗镇
	罗郁松
	87761055

	27
	清溪镇
	朱国辉
	87310302

	28
	常平镇
	谭浩林
	82206661

	29
	桥头镇
	卢志锋
	81023238

	30
	横沥镇
	李丹
	81018089

	31
	东坑镇
	丁绍伟
	83381769

	32
	企石镇
	姚乐遥
	86780000

	33
	石排镇
	杨嘉顺
	86651193

	34
	茶山镇
	何汶键
	86640587








真实性承诺书


（示例）





根据《东莞老字号认定管理办法》及有关工作要求，� MACROBUTTON  AcceptAllChangesShown [此处键入企业名称] �郑重承诺，此次申报“东莞老字号”所提交的各项材料均属真实，若有虚假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申报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





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